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2021  年 2 月 25 日
	序号
	申报主体
类型
	单位
名称
	法人代表/家庭农场主姓名
	项目
名称
	建  设  内  容
（贷款用途）
	贷款银行
	贷款
期限
	贷款
利率
	人民银行同档次
基准利率
	贷款
金额
（万元）
	投资(万元)
	申报金额(万元)
	审核情况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总投资
	其中:

贷款
	自筹
	已付利息
	申请
贴息
	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金额
	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利息
	按规定计算的贴息

	一
	种养大户
	　
	　
	　
	
	
	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
	1
	
	永宁镇增文种植园
	韩增文
	葡萄大棚
	大棚建设、种植经营
	中国农业银行
	一年
	6.438%
	
	90
	150
	90
	60
	5.424
	3.6
	90
	3.6
	3.6

	2
	
	梁洪禄
	梁洪禄
	种植苹果、桃树
	土地承包、购买树苗经营
	中国农业银行
	一年
	4.785%
	
	160
	160
	160
	0
	7.5922
	5
	125
	5
	5

	3
	
	瓦房店市圣久养猪场
	李圣久
	养猪场
	购母猪
	中国农业银行
	一年
	4.35%
	
	100
	150
	100
	50
	2.28
	2
	100
	2
	2

	
	小计
	
	
	
	
	
	
	
	
	350
	460
	350
	110
	15.2962
	10.6
	315
	10.6
	10.6

	二
	家庭农场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小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三
	合作社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小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总计
	
	
	
	
	
	
	
	
	350
	460
	350
	110
	15.2962
	10.6
	315
	10.6
	10.6


